
 

 

 

立法會內務委員會、扶貧小組委員會︰ 

 

 行政長官在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推出了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，考慮減輕低收入家庭中唯一就

業成員的擔子，並鼓勵就業，防止他們跌入綜援網。另外，此計劃著重關顧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和青年，

希望為他們提供支援，促進向上流動的機會和空間，從而打破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，對於政府有意補

助低收入家庭、扶助基層，我們工聯會表示歡迎。 

 本會認為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應鼓勵基層自力更生，並認同此計劃的三大原則，包括基本津

貼應以家庭為單位，並與工時掛鈎；設入息和資產審查，確保資源有效運用；以及簡化計劃和設立防

止濫用機制。 

 

 政府表示住戶每月收入低於貧窮線以下，申請人每月工時達208小時或以上，該家庭每月可獲津

貼1,000元。工時介乎144小時至208小時可獲600元。住戶收入中位數介乎50至60%，工時208小時或以

上可獲半額500元津貼，工時144至208小時則可獲300元。政府以每月工時達144小時為津貼基礎是可接

受的建議，但每月工時需要208小時或以上才可獲1,000元津貼，本會認為這個要求實在太高，政府須

要顧及基層家庭，作出調整，縮減工時要求。同時可考慮給予申請人的兼職工時及其他家庭成員的兼

職工時一併計算，使之符合多勞多得的原則。 

 本會一直力促政府立法標準工時，本會爭取的標時標準為每周工時44小時，待標準工時立法之

後，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中1,000元津貼的工時要求應按標準工時去定立。 

 本會認同政府協助基層的決心，不過，實際操作上政府須要顧及更多範疇，在現時沒有標準工時

的保障下，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除了要減輕基層家庭的重擔和鼓勵就業之外，亦應顧及他們的生

活與工作的平衡，所以本會要求政府縮減每月工時 208 小時，關顧低收入家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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